
新北市樹林區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111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1月 17日(星期一)上午 10時整。 

贰、地點：本所 3樓會議室。 

參、主席：王區長坤南                      紀錄：胡助理員博亦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第一案 

案由：本所 110年推動性平亮點方案執行成果報告。(報告單

位：經建課、民政課、役政災防課，如附件 1、2) 

說明： 

一、110年度經建課辦理潭底公園性別友善廁所改建案，已於

110年第 2次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提報成果，本次無補

充項目。 

二、110年度民政課辦理性別平等暨性騷擾防治宣導，於 110

年 10月 19日及 11月 25日辦理完畢，相關成果資料請參

考附件。 

三、110年度役政災防課辦理防災社區訓練，共完成 3次防災

社區培訓課程及 1次實兵演練，於第 3堂課加入性平議題



內容，包含 CEDAW公約、防災工作中性平面向討論等，並

於防災社區實兵演練，鼓勵女性擔任防救災組織幹部，藉

由實際演練鍛鍊能力，相關成果資料請參考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所 110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報告單位：社會

人文課，如附件 3) 

說明：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辦理，相關成果資料請參考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柒、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有關 111年度新北市樹林公所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

列管期程，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社會人文課，如附件

4) 

說明：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課室積極配合辦理。 

第二案 



案由：有關工務課提案之 111年度性別平等亮點方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工務課，如附件 5)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辦理。 

二、工務課本年度提案性別平等亮點方案為「無障礙人行道-

性別友善環境再造」，於通過後依期程辦理。 

討論： 

一、有關更換水溝蓋及移置電箱部分，建議可與相關單位合作

彩繪性平意象。 

二、有關人行道改建部分，建議加強規劃友善視障者之無障礙

設施。 

三、依據 111年新北市區公所性別工作「陪根」計畫，性平亮

點方案須結合本區性別友善社區或社區發展協會推動性平

工作，請工務課於計畫書中增修相關內容。 

決議：請工務課依相關規定及參考委員建議修訂本年度性平亮點

方案計畫書，餘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有關秘書室提案之 111年度性別平等亮點方案，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秘書室，如附件 6)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辦理。 

二、秘書室本年度提案性別平等亮點方案為「公所廳舍性別友

善廁所」，於通過後依期程辦理。 

討論： 

一、除相關友善設施改建及增設外，可於入口處設計多元性平

標誌，避免使用具性別刻板印象之圖像。 

二、依據 111年新北市區公所性別工作「陪根」計畫，性平亮

點方案須結合本區性別友善社區或社區發展協會推動性平

工作，請秘書室於計畫書中增修相關內容。 

決議：請秘書室依相關規定及參考委員建議修訂本年度性平亮點

方案計畫書，餘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有關 111年至 113年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名冊，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社會人文課，如附件 7)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辦理。 

二、本所 107年至 110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委員任期截止日為

110年 12月 31日，依規定制定 111年至 113年性別平等

工作小組委員名冊並於通過後函文各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玖、散會：上午 10時 20分。 


